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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学院字〔2026〕1 号

各系（部）、各科室：

《数学与统计学院关于加快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的实施细则》

业经研究同意，现予以印发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数学与统计学院

2026 年 3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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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贯彻落实学校人才优先发展战略，扎实推进学院高层

次人才引进工作，依据学校人才引进相关政策及实施办法，结合

学院学科建设与发展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牢固树立人才优先发展理念，坚持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的引

才原则，重点围绕数学、统计学及相关学科方向，引进具有博士

学位的优秀人才。所引人才需紧密契合学院学科专业建设与发展

需求，着力引进省部级及以上高层次人才与优秀青年博士，为数

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的内涵建设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师资支撑和

充足人才储备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成立学院人才引进工作小组，成员由学院领导班子、学科方

向负责人及相关职能科室负责人组成。构建以学院班子牵头统筹、

学科方向负责人与教学系（部）具体落实、相关科室及人才秘书

协同保障的三方联动工作机制，为引进人才提供全流程、全方位

服务保障。

组长：郭奎霞、孙俊涛

成员：曹玉霞、王建锋、徐夫义、周金川、高健、郑明文、

刘霞、赵廷刚、郭广报、巩天鹏、毕玉昌、张艳平

秘书：孙雪

三、人才待遇

（一）为引进人才提供专属办公场所及配套办公设备；对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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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级及以上高层次人才，重点协助组建学术研究团队，并在科研

用房、研究生招生指标等方面予以政策倾斜与重点支持。

（二）切实解决引进人才后顾之忧，主动配合学校统筹做好

人才家属就业安置、子女入学等服务保障工作。

（三）对应邀来校考察交流的省部级及以上高层次人才，原

则上邀请其开展相关领域学术报告，并按规定标准发放学术报告

酬金；同时承担其国内外往返交通费用，依规安排一次公务接待。

四、奖励与资助

（一）鼓励全体教职工关心、支持并积极参与人才引进工作。

对在人才引进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教职工，予以相应奖励。

1.引荐国家级人才来校参加考察面试的，奖励主要引荐人

2000 元/人；成功全职引进的，奖励 20000 元/人；成功柔性引进

的，奖励 10000 元/人。

2.引荐省部级人才来校参加考察面试的，奖励主要引荐人

1000 元/人；成功全职引进的，奖励 10000 元/人。

3.引荐拟引进人才依托学校申报省部级及以上人才工程，或

申报国家、省海外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，分别对引荐人、协

助申报人予以奖励。拟引进人才入选国家级人才工程（项目）的，

奖励引荐人 20000 元/人；入选省部级人才工程（项目）的，奖励

引荐人 10000 元/人。协助完成申报书提交等工作的，奖励协助申

报人 1000 元/人。

（二）鼓励各教学系（部）及学术团队围绕专业建设与学科

发展需要，通过外出调研、参加学术会议、主办学术论坛等多种

渠道，协助学院开展人才引进工作，相关经费由学院统筹保障。

对在年度人才引进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学系（部）及学术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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队，给予一定额度的学科专业建设经费奖励。

五、政策宣传与人才考察

（一）强化人才引进政策宣传推介

聚焦人才集聚重点区域与分布特点，由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分

片包干、责任到人，牵头开展人才引进政策宣讲工作。定期赴包

干区域内重点高校举办专场宣讲，精准解读引才政策，广泛吸纳

优秀人才来校交流考察，不断提升引才吸引力与覆盖面。

（二）抓实人才引进考察审核工作

严格依照学校人才引进相关文件规定，全面规范开展拟引进

人才考察工作，重点围绕思想政治素质、师德师风表现、教学业

务能力、科研创新水平及沟通协作能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。对

省部级及以上高层次人才，通过学术报告汇报、同行专家评议推

荐等方式，从严开展学术水平与专业能力考察。

（三）深化与引进人才的沟通联络服务

对经学校研究审定通过的各类引进人才，实行学院领导班子

“一对一” 联络对接机制，强化日常沟通与跟踪服务。在人才正

式报到入职前，主动上门走访慰问，深入了解其工作需求与生活

诉求，用心用情解决后顾之忧，切实增强人才归属感与认同感，

推动人才尽早到校履职。

六、附则

（一）本细则所涉及的奖励人员不含学院领导班子成员。

（二）本细则所涉及的奖励与资助经费，从学院发展基金、

日常经费等相关经费项目中列支。

（三）本细则由学院引进人才工作小组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

日起施行。原《数学与统计学院加快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实施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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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》（数学院字〔2023〕1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